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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
西北區
承辦人：黃雅璘
電話：02-27208889轉6404
傳真：02-27205627
電子信箱：kk4893@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6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人字第115303903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5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業日程表、作業

說明、作業注意事項各1份 (41622704_1153039034_1_ATTACH1.pdf、
41622704_1153039034_1_ATTACH2.pdf、41622704_1153039034_1_ATTACH3.pdf)

主旨：檢送115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

市內他校作業日程表、作業說明、作業注意事項各1份，

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以下簡稱

介聘辦法）及「115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業注意事項」（以下簡稱作業注意事

項）規定，各校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決

議，得委託介聘委員會辦理現職教師介聘。

二、旨揭介聘缺額型態區分為一般教師缺額介聘及雙語教師缺

額介聘，委託介聘學校應併同委託。缺額開列方式務請參

閱作業說明，以免漏未開列或重複開列。

三、請各校辦理旨揭作業時應注意下列事項並確實轉知欲申請

介聘教師：

(一)依附件作業注意事項及作業說明辦理，並由教師依實際

檔　　號:
保存年限:

2

福德國小 1150209

*TQAA11560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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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出申請，請申請介聘教師先行備妥申請表件及相

關證明文件，以利辦理後續作業。

(二)確依「115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

聘市內他校作業日程表」所訂期程辦理各項作業，並將

上開日程表確實轉知申請教師或於學校網站公告。

(三)作業注意事項內所稱具備雙語專長係依「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核發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雙語教學專長證明書

實施計畫」認定。

(四)經達成建議介聘教師應經擬聘學校教評會審查通過，惟

學校審查發現有教師法第30條各款情事之一者，其聘任

得不予通過（形式審查）。

(五)依介聘辦法第11條規定，達成介聘之教師，未依通知期

限至介聘學校報到或放棄介聘者，10年內不得再申請介

聘；無故未報到或放棄介聘者，並應依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定議處。上開規定請務

必轉知教師審慎提出申請。

(六)因前項教師未報到、放棄介聘或有拒絕聘任情事，致影

響他校教師介聘者，各該介聘均失其效力，各教師仍留

原學校服務，原學校不得拒絕。但未報到、放棄介聘或

經拒絕聘任教師之原學校可增開缺額者，不在此限。

(七)本年作業注意事項第6點另增訂教師申請介聘不受實際服

務滿6學期限制之特殊原因［按：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

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及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4學

期以上，因結婚或有侍親、育嬰（孫）之需求。］，以

照顧教師實際需求。
2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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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又為避免前開注意事項特殊原因資格認定爭議，有關教

師以侍親、育嬰（孫）需求申請介聘者，以介聘當學年

度生效日（8月1日） 仍有需求者，始不受實際服務滿6

學期之限制。另有關侍親、育嬰（孫）之資格條件，比

照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所訂侍親、育嬰（孫）留職停

薪之資格條件辦理。

(九)為配合大陸委員會及教育部辦理「常態化、制度化查核

不得在陸設籍、申領持用中共相關身分證件」，參與市

內介聘教師應繳交「 擬任（現職）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

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情

形具結書」，始得參加市內介聘。

四、本局業建置「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

他校系統」，自105學年度起本作業已採線上申請辦理，系

統相關使用注意事項請參閱附件作業說明。一般教師缺額

介聘作業，全部採「線上」作業方式；雙語教師缺額介聘

作業，則採取「紙本」方式作業。

五、檢送115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

內他校作業日程表、作業說明、作業注意事項各1份。餘相

關作業表件請至本局網頁/人事室第二股【本局網頁/科室

業務/人事室/第二（任免、敘薪）股】下載使用；另如有

最新資訊或補充事項，將以公務信箱隨時通知，請各校確

認公務信箱功能可正常收送電子郵件。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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